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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第2屆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 
110年第5次會議紀錄（110年8月30日） 

序號 案名 決議 

一 審議案一：西屯區歷史建築

「東海大學原藝術中心」

申請提升市定古蹟 

本審議會委員 15 人，本案應迴避委員 1 人，出

席委員 7人，決議如後:經出席委員 7票同意、0

票不同意，達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本案

通過提升為市定古蹟，並請辦理廢止原歷史建築

之身份，另其他決議事項如下： 

(一) 指定建議名稱:東海大學原藝術中心。 

(二) 建議指定種類為:學校。 

(三) 定著土地範圍:原登錄歷史建築之範圍。 

二 審議案二：原清水信義新村

聚落建築群保存及再發展

計畫 

本審議會委員 15人，本案應迴避委員 0人，出席

委員 8人全數同意審議通過。 

三 審議案三: 后里區市定古

蹟「后里賢坂張家祖墓」

公告修正案 

本審議會委員 15人，本案應迴避委員 0人，出席

委員 8人，經出席委員 8票同意如下: 

(一)同意名稱維持為：古蹟「后里賢坂張家祖墓」。 

(二)同意種類維持為：墓葬。 

(三)同意位置或地址維持為：臺中市后里區圳寮段

55-6 地號。 

(四)同意同意原市定古蹟公告範圍。 

(五)同意市定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

地號變更為： 

1、市定古蹟本體為： 

張采臣墓、張青雲墓、張堪合葬墓等及附

屬的后土與墓門。 

2、定著土地範圍為： 

后里區圳寮段 55-6地號，面積 9,210平

方公尺(實際面積應以實際測繪資料為

準)。 

(六)同意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正指定理由及其法令

依據。 

四 審議案四：歷史建築「中

區第一任街長宅第」變更

公告(第 2次提會討論)案 

本審議會委員 15人，本案應迴避委員 0人，出席

委員 8人，經出席委員 8票同意如下: 

(一)同意名稱變更為：原大墩街王宅。 

(二)同意種類維持為：宅第。 

(三)同意位置或地址維持為：臺中市中區大墩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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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民路二段 119 巷 2 號。 

(四)同意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

地號變更為： 

1、歷史建築本體為：面積約 333 平方公尺。 

2、定著土地範圍為： 

中區中墩段四小段 19-1、20、21-2、22、

22-2、22-6、22-7、22-8、22-9 地號，面

積 926 平方公尺。(實際面積應以實際測

繪資料為準)。 

(五)同意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正登錄理由及其法令

依據。 

五 審查案一：歷史建築「清

泉崗聖潔教會」修復及再

利用計畫案 

本審議會委員 15人，本案應迴避委員 1人，出席

委員 7人，經出席委員 7票全數同意審查通過。 

 


